
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113學年度國七八才藝競賽實施計畫 

一、 活動名稱：113學年度國七八才藝競賽。 

二、 承辦單位：學務處訓育組與學生會。 

三、 主旨：鼓勵學生均衡發展、適性培養，使其五育並重，樹立本校活潑健全校風及 

多元能力發展。 

四、 競賽時間：114年 6月 6日(五) 15：10～16：10。 

五、 彩排時間：114年 6月 6日(五) 12：30～13：00，每人 1分鐘，僅上台走位。 

六、 競賽地點：本校活動中心三樓。 

七、 參與對象：國中部七、八年級參賽。(國七八統一於 15：05至競賽地點集合) 

八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5月 23日(五)16:30止，將報名表填妥後交至學務處訓育

組，若需音樂檔，應一併繳交。 

九、 參賽組別：個人組、團體組，總組數以 13組為上限，依報名優先順序錄取。 

★可同時報名個人組或團體組，但團體組每人僅限報 1組，且團體組以 5人為限。 

★本競賽鼓勵同學展現不同類型之才藝，本校另有榕城好聲音歌唱比賽，因此本次競

賽歌唱總組數以 6組為限，達此上限後，將優先錄取非歌唱類之才藝項目。 

十、 表演方式： 

(1) 項目：歌唱、樂器演奏(現場備有鋼琴，餘者自備)、表演藝術(含舞蹈、戲 

劇、魔術、民俗技藝、或其他特殊才藝等項目)。 

(2) 表演時間每組以 3分鐘為限，超過 3分鐘時將按一長鈴提醒，超過 10秒按兩

長鈴，請結束表演下台。 

(3) 競賽用音樂須存取 USB檔，請自行準備，並於報名時一併繳交，若未於報名

截止前完成繳交，則不得補繳。 

十一、評分標準： 

(1)技巧表現（40%）： 

a. 技術水準：表演者展現出的技巧和專業程度。 

b. 節奏掌握：音樂或動作的節奏感和協調性。 

c. 動作流暢度：舞蹈、戲劇等表演中動作的流暢度和連貫性。 

(2)表演質感（30%）： 

a. 表情和情感表達：表演者的面部表情和情感投入。 

b. 舞台表現：使用舞台的技巧和能力。 

c. 服裝與形象：外觀、服飾和形象的整體呈現。 

(3)創意與原創性（20%）： 

a. 創新思維：表演者在表演中展示出的獨特思維和創新元素。 



b. 原創性：表演者的創作和原創程度。 

(4)整體印象（10%）： 

a. 舞台魅力：整體表演給觀眾帶來的視覺和感官享受。 

b. 與觀眾互動：與觀眾的互動和溝通能力。 

十二、獎勵辦法： 

(1)個人組：最佳才藝獎 3名，頒發 1000元獎金、獎狀一張。 

(2)團體組：最佳才藝獎 2組，頒發 2000元獎金、獎狀一張。 

(3)特別獎：2組，由評審討論決定，頒發 500元獎金、獎狀一張。 

十三、競賽事宜說明： 

(1)比賽序號由訓育組抽籤，先進行個人組比賽，再進行團體組比賽。 

(2)評審聘請專業老師擔任 (共 3名)。 

(3)可依實際報名組數及競賽表現水準按比例決定錄取名次。 

十四、學生得獎獎金金額預估需 8,000元，由學生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五、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